
《易高生物化工科技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表面活性剂(石

脑油、轻质液体石蜡、环保液态石蜡)配套甲醇制氢(3000Nm3/h)扩建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》第一次公示 

（一）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 

项目名称：易高生物化工科技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表面活性剂(石脑油、轻质液

体石蜡、环保液态石蜡)配套甲醇制氢(3000Nm3/h)扩建项目 

项目性质：扩建 

项目总投资：454.7万美元 

项目规模：拟购置转化反应器、汽化塔、甲醇中间罐、解吸气压缩机、氢气压缩机、导热油

炉等生产设备 41 台(套) ，扩建 3000 Nm3/h 的甲醇制氢装置，为一期项目配套原

料氢气，项目实施后，企业氢气小时供应能力将达到 4500 Nm3。 

建设地点：江苏省张家港市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华达路 18 号(企业现有厂区内) 

（二）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 

单位名称：易高生物化工科技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 

地   址：张家港保税区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区 

联 系 人：王先生 

电   话：18550337899 

（三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 

单位名称：苏州清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证书等级：乙； 

证书编号：国环评证乙字第 1994号； 

地址：苏州高新区珠江路 117 号 B 座 6F； 

联系人：李先生； 

联系电话：0512-66068332； 

传真：0512-66061949； 

邮箱：szspring2@163.com。 

（四）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 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、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国家所规定

要求进行；  

本次评价主要工作内容包括：建设项目周围地区环境概况、工程分析、污染防治措施评

述、区域污染源调查分析、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、环境影响预测评价、环境风险评价、

总量控制等。 

（五）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 

（1）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主要包括：姓名、职业、文化程度、家庭住址及联系电话，

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； 

（2）根据您掌握的情况，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/影响方面及程度； 

（3）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； 

（4）您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； 

（5）从环保角度出发，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，并简要说明原因。 

（六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联系方法 

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，联系方式见第二、三条： 

（1）通过 E-mail方式 

（2）直接打电话的方式  

（3）发传真的方式 

（4）写信的方式。 

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：发布日起 10个工作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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